
欧盟拟修订 REACH 附件 XVII：严格限制氢化三联苯
2026 年 5 月 8 日，世贸组织（WTO）发布 G/TBT/N/EU/1205 号通报。通报显示，欧盟委员会拟修订（EC）

No 1907/2006 法规附件 XVII，新增对氢化三联苯的限制条款。该草案将开展为期 60 天的公众咨询，计划于 2026 年第

四季度正式通过，并自欧盟官方公报公布之日起第 20 天生效。通报草案中对氢化三联苯的限制内容如下：

物质名称 拟限制条件

氢化三联苯

CAS No: 61788-32-7

EC No: 262-967-7

1. 自[请插入本条例生效后 18 个月的对应日期]起，不得在任何下列情形中投放市场或使用：

(a) 作为物质本身；

(b) 作为其他物质的组分、存在于混合物或物品中，且其重量浓度达到或超过 0.1%。

2. 对于民用航空航天应用，第 1 款应自[请插入本条例生效后 10 年的对应日期]起适用。

3. 第 1 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形中氢化三联苯的投放市场和使用：

(a) 在已按照附录[X][请插入附录编号]实施严格受控封闭系统的工业场所中，作为 250°C 至 350°C

温度范围内的传热流体；

(b) 在国防应用中。

4. 第 1 款不适用于：

(a) 根据第 2 款，在本条例生效后 10 年的对应日期之前已在欧盟投放市场的民用航空器；

(b) 在本条例生效后 18 个月的对应日期之前已在欧盟投放市场的混合物和物品。

氢化三联苯当前监管状态及进程：

 2018 年 6 月：氢化三联苯被正式列入 REACH 法规第 19 批高度关注物质（SVHC）候选清单，列入理由是其具有 vPvB

（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） 属性;

 2021 年 4 月：欧洲化学品管理局（ECHA）正式向欧盟委员会建议，将包括氢化三联苯在内的 7 种物质优先列入 REACH

附件ⅩⅣ授权清单。ECHA 的授权清单建议发布后，随即进入后续立法程序，由欧盟委员会联合成员国和欧洲议会作

最终决定；

 2022 年 6 月：ECHA 启动首轮公众咨询，提议对其实施限制。

原文链接：G/TBT/N/EU/1205

HCT 解决方案：
氢化三联苯常见用途包括塑料添加剂、溶剂、涂料/油墨、粘合剂和密封剂，以及导热流体等。目前该草案正处于 WTO

通报和征求意见阶段，虽然最终法规尚未正式发布，但企业应及时筛查产品中氢化三联苯含量是否超 0.1%，开展供应链

摸底排查，委托第三方进行合规筛查。沃特虹彩检测持续关注法规最新动态，开展配套检测服务，助力企业产品持续合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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